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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5-129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城矿业”）分别于 2025年

2月 28 日、2025年 3月 17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2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新

增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9,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

上（含）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60,000 万元，向资产负债率 70%

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59,000 万元。在不超过总担保额度的

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

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方，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方

获得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

保额度。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月 1日和 2025年 3 月 18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近日，公司作为借款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东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共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为东矿前述借款合同承担还款责任，构成担保的情形；公司全资三级

子公司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矿业”）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凤阳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为上

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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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次担保发生前东矿实际使用本年度新增的担保额度为 38,500 万元，

剩余担保额度为 0元，为满足其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在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将内蒙古国城钛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内蒙古国

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钛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调剂至东矿。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为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为东矿提供的担

保额度由 38,500万元调增至 48,500万元，为国城钛业提供的担保额度由 36,500

万元调减至 26,500万元。

上述事项为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 07月 25日

3、注册地址：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镇

4、法定代表人：李红桥

5、注册资本：36,000万人民币

6、统一信用代码：91150825720199783M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

地质勘探；测绘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矿

山机械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机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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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257.41 186,181.35

负债总额 104,115.91 79,144.39

净资产 97,141.50 107,036.96

项目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232.36 99,483.10

利润总额 10,641.35 27,256.91

净利润 8,876.13 23,011.70

10、东矿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 11月 20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

4、法定代表人：范贤斌

5、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6、统一信用代码：913411267330084485

7、经营范围：铅、锌、硫矿开采、选矿、冶炼、电解及其合金的加工、销

售；尾砂、废石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689.92 29,342.99

负债总额 8,104.24 7,035.63

净资产 21,585.69 22,307.36

项目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28.34 7,870.29

利润总额 -703.41 7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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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724.20 537.94

10、金鹏矿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国城矿业、东矿与工商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借款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借款人：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借款金额：10,000万元

3、借款用途：日常经营

4、借款期限：12个月

（二）国城矿业与徽商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主合同债权本金及主合同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含罚息、复

利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均属于被担保债权。

3、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

务分期履行的，则每期债务的保证期间均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乙方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东矿向工商银行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有助于东矿的业务发展和其

对运营资金的需求。东矿的经营状况稳定、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公司为金鹏矿

业提供担保，有助于金鹏矿业的业务发展并满足其运营资金需求。金鹏矿业的经

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198,883.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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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50%。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

际对外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人民币209,883.2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70.18%。除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2日


